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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40873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號

聯絡人：謝婷琳

聯絡電話：04-22502125

傳真：04-22502371

電子信箱：htl@land.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877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農地登記簿已有興建完成農舍之註記，但該農舍尚未

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，於該農地移轉時，應否要求

一併移轉農舍並審查其承受人資格疑義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4年11月26日府地籍字第1040236053號函。

二、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已明定，農舍應與其坐落用

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，是地政機關於受理申請農

地移轉登記時，倘已得自登記簿查知該農地上已有興建完

成之農舍，自應要求申請人檢附該農舍之移轉契約書及完

稅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，以供審認其是否併同移轉，

且其承受人亦應符合無自用農舍之要件。

三、副本抄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，有關南投縣政府建議，由稅

捐單位於受理農地與農舍移轉核稅及辦理稅籍變更登記時

，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相關規定，一併審查是否併同移轉及

其承受人資格，方能於適當時機確實管制農地與農舍之移

轉1節，因涉及財政部主政業務，請併貴會104年9月1日研

商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農舍及其坐落用地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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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事宜會議紀錄決議一，洽商該部協助處理。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市政府、本部地政司(地籍科、

土地登記科) 2015-12-04
09:50:11


